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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 

意见落实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大信备字[2021]第 1-10206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21年6月7日转发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反

馈意见落实函”）已收悉。作为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

司”或“高铁电气”)的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

对落实函提及的发行人有关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将核查情况予以说明。 

问题五  关于关联交易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公司关联交易及关联方往来款项金额及占比较高，同类产品

关联方与非关联方毛利率存在一定差异。 

请发行人：（1）结合具体项目情况，补充披露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设备关联方毛利率高于

非关联方毛利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2）对比关联方和非关联方客户

合同约定的收款节点、信用期、回款周期、逾期金额及占比、质保金比例等方面的差异情况，

说明是否存在关联方刻意延迟回款以占用发行人资金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一、发行人补充披露情况 

（一）结合具体项目情况，补充披露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设备关联方毛利率高于非关联方

毛利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七节 公司治理与独立性/十、发行人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相关

情况/（四）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公允性分析/2、关联交易公允性分析”中补充披露

如下： 

“（1）关联销售的毛利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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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关联销售主要集中于电气化铁路接触网产品和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设备，

上述主要产品的关联销售毛利率与非关联销售毛利率的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类别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电气化铁

路接触网

产品 

高铁 

产品 

关联方 20.15% 23.93% 23.71% 

非关联方 35.95% 35.34% 29.25% 

小计 32.79% 33.03% 25.64% 

非高铁 

产品 

关联方 17.78% 18.92% 13.49% 

非关联方 11.43% 18.26% 18.12% 

小计 15.16% 18.56% 15.04% 

城市轨道交通 

供电设备 

关联方 19.47% 25.01% 24.05% 

非关联方 13.15% 16.06% 16.30% 

小计 18.24% 22.19% 20.79% 

关联方与非关联方业务的盈利能力差异主要体现在毛利率上。公司主要通过招投标程序

获取业务，不同类业务由于产品应用领域、技术要求等不同，毛利率存在差异，而同类业务

中各个项目的投资规模、招标方案、所需产品种类及竞争激烈程度等存在差异，导致项目之

间毛利率存在差异。因此，公司关联交易和非关联交易毛利率差异源于各类业务毛利率差异

及收入占比不同，而各类业务的毛利率又受不同项目的影响。 

项目毛利率主要受技术标准、招标单位的实际产品需求、投标单位的竞争程度等因素影

响。首先，技术标准高的铁路工程及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由于其所需产品工艺、稳定性、

安全可靠性等指标要求更高，因此产品价格相应会有所提高，进而提升毛利率；其次，公司

产品种类繁多，不同规格型号的产品价格差异较大，故公司的毛利率受客户实际需求的产品

结构影响；再次，投标竞争越激烈，在竞标单位所提供的技术水平及产品性能差异不大的情

况下，项目中标价格将越低，进而降低毛利率。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产品主要应用于国内重要电气化铁路干线，客户群体为各铁路局、铁

路专线公司以及铁路施工相关总包单位，高铁电气主要通过参与招标方式获取项目。不同类

型项目的关联方与非关联方毛利率差异情况如下： 

1）高铁产品 

高铁市场进入门槛高、毛利率整体高于非高铁项目。该领域下游客户主要为建设单位（非

关联方）、施工单位（以关联方为主）和运营维管单位（非关联方），随着“甲供”项目的增

多，非关联方收入占比逐年升高。 

高铁项目的非关联方毛利率高于关联方毛利率，主要是关联方作为施工单位负责招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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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施工单位为控制自身成本、实现盈利，一般要求供应商的中标价低于业主的预算或限

价，因此供应商的中标价通常较业主的预算更低。 

2）非高铁产品 

非高铁领域市场竞争激烈，因此业主、施工方均有较强的议价能力，非高铁项目整体的

毛利率均较低，2019年关联方毛利率与非关联方毛利率差异不大，2018、2020年度非高铁项

目关联方与非关联方的毛利率差异主要是由于当年项目特点导致。 

3）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设备 

2020年度，公司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设备销售的主要客户对应的项目毛利率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是否关联

方客户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毛利率贡献率 

中国中铁下属单位 

青岛地铁一号线 是 18.27% 7.00% 1.28% 

芜湖二号线 是 13.73% 6.94% 0.95% 

柳州公共（一期） 是 23.31% 6.00% 1.40% 

南昌轨道交通 3 号线 是 24.56% 4.44% 1.09% 

厦门地铁三号线 是 24.73% 3.98% 0.98% 

其他线路 是 19.21% 71.64% 13.77% 

关联方项目合计 - 100.00% 19.47% 

中国铁建下属单位 

南宁地铁 5 号线 否 22.41% 7.48% 1.67% 

上海轨交 15 号线 否 19.30% 4.74% 0.92% 

南宁地铁 2 号线东延 否 27.68% 4.60% 1.27% 

苏州地铁 5 号线 否 17.74% 4.39% 0.78% 

杭州 8 号线 否 17.48% 3.16% 0.55% 

其他线路 否 17.36% 17.02% 2.96% 

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地铁三号线 否 7.28% 20.51% 1.49%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蔡甸线 否 5.65% 8.34% 0.47% 

其他线路 否 4.87% 9.93% 0.48% 

中国交建下属单位 
西安地铁 14 号线 否 1.87% 4.08% 0.08% 

成都地铁 17 号线 否 4.82% 3.15% 0.15% 

其他客户 其他线路 否 18.44% 12.60% 2.33% 

非关联方项目合计 - 100.00% 13.15% 

注：1、毛利率贡献率=毛利率*收入占比；2、收入占比为关联方、非关联方项目收入分别占关联方、非

关联方总收入的比例。 

2019年度，公司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设备销售的主要客户对应的项目毛利率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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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是否关联

方客户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毛利率贡献率 

中国中铁下属单位 

深圳地铁 6 号线 是 19.26% 9.97% 1.92% 

昆明地铁 4 号线 是 23.15% 8.58% 1.99% 

芜湖 1 号线 是 19.43% 8.28% 1.61% 

杭州地铁 16 号线 是 27.68% 5.75% 1.59% 

成都地铁 9 号线 是 27.07% 4.31% 1.17% 

其他线路 是 26.52% 63.11% 16.73% 

关联方项目合计 - 100.00% 25.01% 

中国铁建下属单位 

厦门地铁二号线 否 19.80% 8.82% 1.75% 

深圳 9 号线二期 否 18.37% 3.59% 0.66% 

重庆环线 否 14.78% 2.83% 0.42% 

成都 10 号线 否 28.98% 2.49% 0.72% 

南宁 3 号线 否 29.30% 2.48% 0.73% 

其他线路 否 24.92% 11.48% 2.86%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地铁 7 号线南延 否 10.19% 13.94% 1.41% 

武汉蔡甸线 否 14.58% 12.42% 1.81%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二十一号线 否 12.97% 16.87% 2.19% 

其他线路 否 7.27% 4.75% 0.35% 

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地铁三号线 否 7.39% 10.28% 0.76% 

其他客户 其他线路 否 23.94% 10.05% 2.40% 

非关联方项目合计 - 100.00% 16.06% 

注：1、毛利率贡献率=毛利率*收入占比；2、收入占比为关联方、非关联方项目收入分别占关联方、非

关联方总收入的比例。 

2018年度，公司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设备销售的主要客户对应的项目毛利率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是否关联

方客户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毛利率贡献率 

中国中铁下属单位 

郑州地铁 5 号线 是 21.90% 8.76% 1.92% 

福州地铁二号线 是 24.16% 8.21% 1.98% 

西安地铁四号线 是 31.05% 8.27% 2.57% 

沈阳地铁十号线 是 17.23% 5.45% 0.94% 

重庆环线 是 17.70% 5.42% 0.96% 

其他线路 是 24.55% 63.88% 15.68% 

关联方项目合计 - 100.00% 24.05% 

中国铁建下属单位 

青岛地铁 13 号线 否 19.30% 5.34% 1.03% 

南宁 3 号线 否 20.60% 4.20% 0.87% 

常州地铁 1 号线 否 30.17% 3.99% 1.20% 

重庆环线 否 25.53% 3.28% 0.84% 

上海 13 号线 否 23.90% 1.82% 0.44% 

其他线路 否 25.17% 3.51%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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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项目名称 
是否关联

方客户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毛利率贡献率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地铁 7 号线一期 否 7.17% 24.49% 1.76%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二十一号线 否 17.08% 21.52% 3.68% 

广州地铁十四号线 否 17.37% 16.44% 2.86% 

广州地铁四号线 否 20.03% 0.02% 0.00% 

其他客户 其他线路 否 17.91% 15.39% 2.75% 

非关联方项目合计 - 100.00% 16.30% 

注：1、毛利率贡献率=毛利率*收入占比；2、收入占比为关联方、非关联方项目收入分别占关联方、非

关联方总收入的比例。 

由上表可见，一方面，公司2020年度向中国中铁下属单位、中国铁建下属单位销售的城

市轨道交通供电设备的相关项目毛利率较为接近，基本处于17%-25%的区间，其中，南宁地铁

2号线东延的毛利率为27.68%，较其他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毛利率区间偏高，主要系该项目业

主更倾向于采用成熟、安全、可靠的产品，对供应商资质要求较高，而公司在上述项目具有

明显的质量、业绩和技术领先优势，因此中标价格会相对更高；芜湖二号线的毛利率较其他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毛利率区间偏低，主要系芜湖二号线采用了新开发的“单轨跨坐式C型接

触轨”系列产品，该产品工艺更复杂、成本更高。另一方面，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武汉

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交建下属单位等客户的项目毛利率则较中国中铁下属单位、中国铁

建下属单位的项目毛利率明显偏低，如无锡地铁三号线、武汉蔡甸线、西安地铁14号线、成

都地铁17号线等项目毛利率均远低于整体非关联方平均毛利率，主要是由于近年来，随着PPP

投资模式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快速推广，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以外的新的投资商（总承包

商）以及除公司以外的其他同行业物资供应商进入城市轨道交通领域，为了提升市场份额或

者保障自身利润，中国交建等总承包商在选择相关物资供应商时往往选择报价较低的物资供

应商，而在地铁集团等业主单位在物资直采招投标中也大都选择报价较低的供应商，公司了

巩固并进一步拓展市场地位，降低了项目整体报价，导致该类客户销售毛利率较低，从而拉

低了该类客户（非关联方）整体的销售毛利率。 

2019年度公司向中国中铁、中国铁建销售的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设备的相关项目毛利率整

体较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及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等客户的项目

毛利率明显更高，如武汉地铁7号线南延、无锡地铁三号线等项目毛利率均远低于整体非关联

方项目平均毛利率，主要系上述客户在项目招投标中往往选取报价较低者中标，公司对以上

客户的相关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投标过程中降低了项目整体报价，导致该类客户销售毛利率

较低，从而拉低了该类客户（非关联方）整体的销售毛利率。 

2018年度公司向非关联方销售的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设备毛利率较低主要系受武汉地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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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的项目影响，当年武汉地铁7号线一期项目毛利率远低于整体非关联方平均毛利率，

主要系该项目在招投标中选取报价较低者中标，竞争较为激烈，公司对以上客户的相关城市

轨道交通项目的投标过程中降低了项目整体报价，导致该客户销售毛利率较低，从而拉低了

非关联方整体的销售毛利率。 

综上，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设备领域，自2018年起，关联方毛利率较非关联方毛利率高，

主要是由于近年来，随着PPP投资模式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快速推广，中国中铁、中国铁建

以外的新的投资商（总承包商）进入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加剧了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设备市场

竞争程度，公司为了巩固并进一步拓展市场地位，在相关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投标过程中降

低了项目整体报价，导致该类客户（非关联方）销售毛利率较低。” 

二、发行人说明情况 

（一）合同约定的收款节点、质保金比例 

对于合同约定的收款节点，关联方与非关联方客户不存在明显差异，通常在货物到货验

收合格的一定时间内支付货款；部分项目因自身特点，一定比例的货款需在安装完毕、线路

验收后支付。通常而言，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工程量大、周期长，客户付款情况主

要受项目建设进度、公司供货批次影响。此外，公司非关联方客户主要为地方铁路局、铁路

专线公司、各城市地铁公司，结算手续相较于中国中铁下属单位更为复杂、周期更长，因此

非关联方客户付款进度一定程度受到结算审批手续的影响。 

公司与客户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中，关于收款节点、质保金比例的典型条款如下：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项目名称 合同约定的收款节点、质保金比例 

中铁电气化局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

电气化工程分公

司 

是 杭绍台铁路 

货款分期支付。到货验收合格，且买方在收到

卖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通过税务认证后

的 30 天内，向卖方支付该批货物 30%的价款，

安装完成后支付至该批货物的 80%，工程开通

验收合格后支付至该批货物的 95%，剩余 5%作

为质保金。 

中铁四局集团电

气化工程有限公

司 

 是 芜湖 2 号线一期 

材料运抵甲方指定地点并初验合格后，甲方支

付到货材料总价的 40%；材料经安装或敷设后

1 年内，甲方支付至到货材料总价的 70%；材

料通过最终验收合格后 24 个月内，甲方支付至

到货材料总价的 95%；合同总价的 5%作为质保

金。 

中铁电气化局集

团有限公司郑州

分公司 

是 鲁南高铁 

到货验收合格、买方出具或认可的验收单据，

且买方在收到卖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通

过认证的 45 天内，向卖方支付该批货物 60%的

价款，安装完成后支付该批货物 30%的价款，

工程开通验收合格后支付该批货物 5%的价款，

剩余 5%作为质保金。 

中铁电气化局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

电气化工程分公

是 芜湖轨道交通 1 号线 

货款分期支付。到货验收合格，且买方在收到

卖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通过认证的 30

天内，向卖方支付该批货物 60%的价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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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项目名称 合同约定的收款节点、质保金比例 

司 开通验收合格后支付该批货物 35%的价款，剩

余 5%作为质保金。 

昌九城际铁路股

份有限公司 
否 昌赣客专 

卖方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买方出具或认可的验

收单据送交物资代理公司，经物资代理公司确

认无误后，统一交送买方审核，在扣除该批物

资价值 5%的质量保证金后，在到货验收合格后

30 日内，向卖方支付该批物资 95%的价款，剩

余 5%作为质保金。 

中国铁路广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 
否 赣深铁路广东段 

货款分期支付，卖方按照合同约定在交货点验

合格，买方取得卖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

付款申请书后，按照合同条款约定对单据的真

实性、准确性进行审核，在扣除该批物资价值

5%的质量保证金后，在到货检查合格后 30 日

内向卖方支付该批物资 95%的价款。 

广州地铁集团有

限公司 
否 广州轨道交通二十一号线 

1、预付款：合同总价的 10%，在买方收到卖方

提交的付款单之日起 40 个工作日内支付； 

2、进度付款：合同总价的 20%，于最后一次设

计联络会议后，买方收到卖方付款单之日起 40

个工作日内支付； 

3、到货付款：设备材料总价的 45%，于每批货

物到货后、买方收到卖方付款单之日起 40 个工

作日内按照货物价值的 45%支付； 

4、预验收付款：预验收完成且合同结算经审定

后，支付至结算审定价的 95%；剩余 5%作为质

保金。 

武汉地铁集团有

限公司 
否 武汉轨道交通 7 号线一期 

1、预付款：货物价格的 10%，在业主收到供应

商提交的付款单之日起三十天内支付； 

2、到货付款：到货设备总金额的 60%，在货物

按合同条款办妥到货手续、业主收到供应商付

款单之日起三十天内支付； 

3、初步验收付款：通过初步验收后，业主收到

供应商付款单之日起三十天内，支付至合同结

算金额的 95%；剩余 5%作为质保金。 

对于合同约定的质保金比例，关联方与非关联方客户不存在明显差异，通常为合同总价

款的5%，在产品未发生质量问题且质保期结束后，由客户不计息地返还公司。 

（二）信用期 

公司对客户未设置明确的信用期。从客户的一般回款周期来看，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

的逾期金额主要为账龄超过两年的应收账款，但不包含尚在质保期约定期限内的质保金金额。

因此在信用期设置方面，关联方客户与非关联方客户没有差异。 

（三）回款周期及期后回款情况 

1、回款周期 

公司在取得客户出具的验收结算单的同时取得对客户的收款权利，应收账款多数在一年

以内可以回款，少部分在两年回款。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含质保金）账龄分布如下： 

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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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年以内 34,342.26 73.75% 22,633.83 56.34% 42,529.07 69.98% 

1-2 年 5,671.17 12.18% 10,287.49 25.61% 5,814.52 9.57% 

2 年内小计 40,013.42 85.93% 32,921.33 81.95% 48,343.59 79.55% 

2-3 年 3,869.34 8.31% 1,754.75 4.37% 5,544.86 9.12% 

3-4 年 526.20 1.13% 1,763.17 4.39% 1,633.77 2.69% 

4-5 年 511.87 1.10% 161.59 0.40% 2,909.81 4.79% 

5 年以上 1,641.88 3.53% 3,569.84 8.89% 2,339.73 3.85% 

合计 46,562.71 100.00% 40,170.69 100.00% 60,771.75 100.00% 

非关联方：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 年以内 22,866.94 61.48% 23,467.10 71.72% 21,522.92 74.89% 

1-2 年 9,360.95 25.17% 4,889.00 14.94% 3,789.43 13.19% 

2 年内小计 32,227.90 86.64% 28,356.10 86.66% 25,312.35 88.08% 

2-3 年 3,193.57 8.59% 3,061.88 9.36% 2,214.68 7.71% 

3-4 年 1,311.23 3.53% 687.05 2.10% 528.51 1.84% 

4-5 年 384.64 1.03% 164.01 0.50% 188.33 0.66% 

5 年以上 78.14 0.21% 450.40 1.38% 495.65 1.72% 

合计 37,195.48 100.00% 32,719.44 100.00% 28,739.52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含质保金）的账龄主要集中在两年内，2018年末、2019

年末及2020年末，账龄两年以内应收账款占各期末余额的比例分别为82.29%、84.07%、86.25%。 

2018年末、2019年末，公司关联方账龄两年以内应收账款占比略低，主要因中铁武汉电

气化局3,169.07万元应收账款长期未回，公司已对此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并在积极协调后，

中铁武汉电气化局于2020年偿还2,000.00万元，承诺剩余款项在2021年底前偿还完毕。2020

年末，关联方账龄两年以内应收账款占关联方总应收账款的比例为85.93%，非关联方相应比

例为86.64%，两者在报告期内逐渐趋于一致，因此关联方与非关联方客户在回款周期上不存

在明显差异。 

2、期后回款情况 

截至2021年6月25日，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含质保金）期后回款情况如下： 

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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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应收账款余额截止时间 应收账款余额 期后回款金额 未回款金额 期后回款比例 

2020 年 12 月 31 日 46,562.71 14,805.39 31,757.33 31.80% 

2019 年 12 月 31 日 40,170.69 31,762.91 8,407.78 79.07% 

2018 年 12 月 31 日 60,771.75 55,703.14 5,068.61 91.66% 

非关联方： 

单位：万元 

应收账款余额截止时间 应收账款余额 期后回款金额 未回款金额 期后回款比例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7,195.48 15,366.03 21,829.45 41.31% 

2019 年 12 月 31 日 32,719.44 22,762.65 9,956.79 69.57%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8,739.52 25,186.54 3,552.99 87.64% 

从期后回款情况可以看出，截至2021年6月25日，公司应收账款期后一年回款比例70%左

右，期后两年回款比例90%左右，大部分应收账款可在两年内收回。对于关联方和非关联方客

户，期后回款情况不存在明显差异。 

对于2019年末应收账款，由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结算

手续较为繁杂、付款周期长，导致非关联方期后回款比例较低，公司对此已采取多项措施，

加强对非关联方客户的催款力度；对于2020年末应收账款，关联方客户未回款主要涉及芜湖

轨道交通2号线、青岛地铁8号线等个别项目，因工程进度原因尚未结算完毕，预计于2021年

三季度回款。 

（四）逾期金额及占比 

由于公司对客户未设置明确的信用期，根据回款的一般周期，以应收账款账龄两年以内、

两年以上列示如下： 

关联方：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2 年以内 40,013.42 85.93% 32,921.33 81.95% 48,343.59 79.55% 

2 年以上 6,549.29 14.07% 7,249.36 18.05% 12,428.16 20.45% 

合计 46,562.71 100.00% 40,170.69 100.00% 60,771.75 100.00% 

非关联方：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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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2 年以内 32,227.90 86.64% 28,356.10 86.66% 25,312.35 88.08% 

2 年以上 4,967.58 13.36% 4,363.34 13.34% 3,427.17 11.92% 

合计 37,195.48 100.00% 32,719.44 100.00% 28,739.52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含质保金）两年以上账龄占比分别为13.74%、15.94%、

17.72%。 

对于关联方长账龄应收账款，公司在收回中铁武汉电气化局等应收账款后，截至2020年

末，与非关联方客户的长账龄余额占比已趋于一致，不存在明显差异。 

综上所述，公司对于关联方和非关联方客户的合同约定收款节点、质保金比例、信用政

策基本保持一致，报告期内的一般回款周期、逾期金额占比无明显差异，不存在关联方刻意

延迟回款以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三、中介机构核查 

（一）核查过程 

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访谈了发行人的管理层，了解不同客户下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毛利率差异的原因； 

2、分项目计算各年度主要关联方与非关联方对应的项目毛利率，对比分析了关联方与非

关联方毛利率差异情况，结合客户类型、市场开拓及合作情况等分析了毛利率差异的原因； 

3、获取发行人主要线路的合同，对比分析关联方和非关联方合同约定的收款节点、质保

金比例的条款，获取发行人应收账款账龄、期后回款等情况，分析是否存在关联方刻意延迟

回款以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设备关联方毛利率高于非关联方毛利率主要源于中国中铁、中国铁

建以外的新的投资商（总承包商）及地铁集团等业主单位在招投标中往往选取报价较低者中

标，发行人为了巩固并进一步拓展市场地位，在拓展以上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过程中降低了

项目整体报价，拉低了非关联方整体毛利率； 

2、发行人对于关联方和非关联方客户的合同约定收款节点、质保金比例、信用政策基本

保持一致，报告期内的一般回款周期、逾期金额占比无明显差异，不存在关联方刻意延迟回

款以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问题六 关于新收入准则的提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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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中铁属于在境内和境外同时上市的上市公司，自2018年1月1日

起开始使用新收入准则，发行人作为中国中铁下属企业，于2019年1月1日开始适用新收入准

则。 

请发行人说明自2019年1月1日开始适用新收入准则是否符合《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

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的相关规定。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一、发行人说明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

的相关规定：“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

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

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同时，允许企业提前执行。”

根据证监会2020年1月16日发布的《发行监管问答——关于申请首发企业执行新收入准则相关

事项的问答》：“申请首发企业应当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申请首发企业已在境

外上市且其财务报表按照新收入准则或新收入准则相对应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香港财务报

告准则编制的，或者母公司在境外上市且其境外财务报表按照新收入准则或新收入准则相对

应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或者子公司在境外上市且其境外财务报

表按照新收入准则或新收入准则相对应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可

以将首次执行日提前至2018年1月1日。其他申请首发企业原则上不允许提前执行新收入准则。” 

另一方面，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引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

35号）的相关规定：“一、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已经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

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二、母公司或子公司在境外上市且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

会计准则编制其境外财务报表的企业，可以提前执行本准则，但不应早于其同时执行我部2017

年3月31日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2017年7月5日印发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日期。”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中铁属于在境内和境外同时上市的上市公司，已按照财会（2017）

22号文件的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开始使用新收入准则。因此公司属于《发行监管问答—关

于申请首发企业执行新收入准则相关事项的问答》规定的可以提前适用新收入准则的企业。

公司申请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时，由于相关监管部门未发布是否可以执行新收入准则的问答，

因此公司结合自身情况，并考虑到保持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等文件中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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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政策变更需履行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因此在经2019年4月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自

2019年1月1日开始适用新收入准则。 

考虑到《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

及《发行监管问答——关于申请首发企业执行新收入准则相关事项的问答》对新收入准则首

次执行日期的具体要求并结合公司自身情况，公司于2021年6月2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决议将新收入准则的首次执行日期调整为2020年1月1日。同时结合对新租赁准则首

次执行日期的相关要求，公司同时决议将新租赁准则的首次执行日期调整为2021年1月1日。 

新收入准则首次执行日期调整后，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合并报表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影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 

资产：    

应收账款 68,132.24 -19,356.73 48,775.50 

递延所得税资产 966.53 -101.28 865.25 

其他非流动资产 779.43 20,031.90 20,811.34 

负债：    

预收款项 3,082.24 -3,082.24 - 

合同负债 
 

2,727.64 2,727.64 

其他流动负债 9,722.18 354.59 10,076.77 

股东权益：    

盈余公积 1,389.19 37.86 1,427.04 

未分配利润 23,829.96 526.27 24,356.23 

少数股东权益 1,153.14 9.77 1,162.90 

续） 

母公司报表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影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 

资产：    

应收账款 59,728.37 -14,656.17 45,072.20 

递延所得税资产 312.27 -66.80 245.47 

其他非流动资产 779.43 15,101.53 15,880.96 

负债：    

预收款项 2,352.00 -2,352.00 
 

合同负债 
 

2,081.42 2,081.42 

其他流动负债 9,703.57 270.58 9,974.16 

股东权益：    

盈余公积 1,389.19 37.86 1,427.04 

未分配利润 12,486.53 340.70 12,8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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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计影响数，调整2020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

相关项目金额，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可比期间财

务信息不受影响。 

适用新收入准则对公司现有业务模式、合同条款、收入确认等方面的执行不存在重大影

响，但存在一定的科目报表重分类，同时结合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影响，与前次

申报报表相比，本次会计政策调整后的合并口径申报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的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次调整后财务

报表 

首次申报财务报

表 
调整金额 调整比例 

应收账款 68,132.24 48,775.50 19,356.74 28.41% 

使用权资产  37.15 -37.15  

递延所得税资产 966.53 865.25 101.28 10.48% 

其他非流动资产 779.43 20,811.34 -20,031.91 -2570.06% 

资产合计 187,700.90 188,311.95 -611.05 -0.33% 

预收账款 3,082.24  3,082.24 100.00% 

合同负债  2,727.64 -2,727.6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8.00 115.58 -37.58 -48.18% 

其他流动负债 9,722.18 10,076.77 -354.59 -3.65% 

负债合计 125,093.24 125,130.82 -37.58 -0.03% 

盈余公积 1,389.19 1,427.00 -37.81 -2.72% 

未分配利润 23,829.96 24,355.85 -525.89 -2.2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61,454.53 62,018.23 -563.70 -0.92% 

少数股东权益 1,153.14 1,162.90 -9.76 -0.85% 

股东权益合计 62,607.66 63,181.13 -573.47 -0.92% 

注：1、上述调整比例为调整金额与本次调整后数据的比值，下同；2、应收账款与其他非流动资产

变动金额较大主要系将首次申报2019年末质量保证金由其他非流动资产重分类至应收账款；3、预

收账款与合同负债变动金额较大主要系将首次申报2019年末合同负债、其他流动负债重分类至预收

账款所致。 

续） 

单位：万元 

2020 年度  

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次调整后财务报表 首次申报财务报表 调整金额 调整比例 

营业成本 104,717.98 104,715.77 2.21 0.00% 

销售费用 2,547.81 2,54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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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 963.34 965.12 -1.78 -0.19% 

信用减值损失 2,775.04 2,775.04 -  

营业利润 19,105.09 19,105.51 -0.42 -0.00% 

利润总额 19,330.73 19,331.16 -0.43 -0.00% 

所得税费用 2,888.99 2,888.99   

净利润 16,441.74 16,442.17 -0.43 -0.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82.63 15,883.05 -0.42 -0.00% 

少数股东损益 559.12 559.12   

2019 年度  

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次调整后财务报表 首次申报财务报表 调整金额 调整比例 

营业成本 95,842.54 98,145.95 -2,303.41 -2.40% 

销售费用 5,314.06 3,004.01 2,310.05 43.47% 

财务费用 257.90 264.95 -7.05 -2.74% 

信用减值损失 409.63 588.49 -178.86 -43.66% 

营业利润 16,687.75 16,866.18 -178.43 -1.07% 

利润总额 16,833.62 17,012.05 -178.43 -1.06% 

所得税费用 2,383.05 2,409.88 -26.83 -1.13% 

净利润 14,450.56 14,602.17 -151.61 -1.0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55.78 14,106.52 -150.74 -1.08% 

少数股东损益 494.79 495.65 -0.86 -0.17% 

注：1、2019年营业成本与销售费用调整金额较大，主要系将运输费用由营业成本重分类至销售费用所致；2、

信用减值损失变动主要系将首次申报2019年末质量保证金由其他非流动资产重分类至应收账款后按照账龄重

新计算坏账所致。 

综上，公司将新收入准则的首次执行日期调整为2020年1月1日，同时将新租赁准则首次

执行日期调整为2021年1月1日，调整后公司新收入准则的首次执行日期符合《财政部关于修

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等相关规定。同时，公司

不存在滥用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及会计基础工作薄弱和内控缺失的情况，且相关更正信息

是否已恰当披露。本次调整对公司相应期间净利润、净资产的影响数很小，均不足2%，低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二）》问题16中“累积净利润影响数达到当年净

利润的20%以上（如为中期报表差错更正则以上一年度净利润为比较基准）或净资产影响数达

到当年（期）末净资产的20%以上”的标准，公司符合科创板发行上市条件，本次调整对公司

发行上市不构成重大影响。 

二、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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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查过程 

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参照财政部、证监会对于企业执行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判断发行人新收入准则的适用

时点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2、查看《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的具体要求，判断

发行人是否违反该规定。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已将新收入准则的首次执行日期调整为2020年1月1日，同时将新租赁准则的首

次执行日期调整为2021年1月1日，调整后发行人新收入准则的首次执行日期符合《财政部关

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等相关规定； 

2、发行人不存在滥用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及会计基础工作薄弱和内控缺失的情况，且

相关更正信息是否已恰当披露； 

3、本次调整对发行人相应期间净利润、净资产的影响数很小，发行人仍符合科创板发行

上市条件，本次调整对发行人发行上市不构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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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之签字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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